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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士班學生修讀學分注意事項 
（109 學年度入學者適用） 

壹、本系課程概況 

一、教育目標： 
1.培養中學地理科師資。 
2.培養地理學基礎研究及應用研究人才。 

二、課程設計：參閱本系網頁(http://www.geo.ntnu.edu.tw/)課程資訊 

三、修讀學分數規定： 

適用入學年度 
本 校 
共同必 
修學分 

教 育 
學 程 
學 分 

本 系 
專業必 
修學分 

本系專業選修 
最低學分 自由選修學分 

畢業最低總
學分不得少
於 128 學分
（不含輔系） 

供外系
選修輔
系學分 

103

以

後 

選  修 
教育學程 28 26 34 41 25 154 34 

不  修 
教育學程 28 0 34 41 25 128 34 

中五學制

學生選修

教育學程 
28 26 34 53 25 166 34 

中五學制

學生不修

教育學程 
28 0 34 53 25 140 34 

四、體育：一至三年級必修，四年級選修，學分另計。 
 
貳、註冊（依照本校教務處規定實施 http://www.aa.ntnu.edu.tw/main.php） 
  
參、選課（依照本校課務組選課規定實施 http://www.aa.ntnu.edu.tw/course/super_pages.php?ID=0course101） 

以下說明若有未詳盡之處或是有其他教務方面之疑問，請逕洽系辦公室 教務助教。 
1.學生選課應以教務處每學期公布之科目為限，本系之專業課程仍以原班選課為原則，不得

至本系輔系或特別班修讀。 
2.學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除應屆畢業年級不得少於 9 學分外，各年級均不得少於 16
學分，不得多於 27 學分。但若因特殊情況，經系主任核可者，得加選或減選一至二科目，

惟仍不得少於 9 學分。 
延長修業期限學生於註冊時至少應修習一門科目。 
所選學分數低於前項規定或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選課者，應予休學。 

3.通識教育課程詳細規定請逕上通識教育中心網站查詢 (http://www.cge.ntnu.edu.tw)。 
4.日間學制學士班三、四年級學生得修習本校碩士班課程；惟授課教師及開課單位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學生若考上碩士班可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辦理學分抵免，另有關本校

碩士班先修相關辦法請參見附件一。 
5.學生所修習之科目，其上課時間不得衝突，如有衝突者，其衝堂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6.凡有先修科目限制之課程，未修習該先修科目者一律不得修習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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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盡事宜，依有關規章辦理。 
 
肆、中五學制學生補修學分說明(103 學年度起入學者適用)： 

1.本校招收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學校 2 年級學生入學(以下簡稱中五學制學生，不

含已離校兩年以上者及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結業成績分發入大學者)，入學後

須依本系規定補修相關課程。 
2.本系中五學制學生入學後，應從本系專業選修課程中，至少補修 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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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一覽表 

（109 學年度入學起適用） 

108 年 10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課程類型 領域/科目 學分 

基本能力課程 

中文閱讀與思辨、中文寫作與表達 必修 4 學分 

英文（一）、（二）、（三） 必修 6 學分 

體育 
必修 6 學分 

(不計入畢業學分) 

通 

識 

課 

程 

︵ 

至 

少 

十 

八 

學 

分 

︶ 

博雅課程 

人文藝術領域 至少 2 學分 

社會科學領域 至少 2 學分 

自然科學領域 至少 2 學分 

邏輯運算領域 至少 2 學分 

跨域探索 

學院共同課程 

至少 4 學分 跨域專業探索課程 

大學入門 

自主學習 

專題探究 
選修 

至多 4 學分 MOOCs 

(限本校 MOOCs、Coursera、Udacity 與 edX) 

備註： 

1.學生至少應修習 18 學分之通識課程，除博雅課程至少 8 學分、跨域探索至少 4 學分外，餘 6 學分可於

通識博雅課程、跨域探索及自主學習三類別任選課程修習。 

2.學院共同課程及跨域專業探索課程詳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通識課程架構表暨通識課程總表」。標註「※」

課程僅限非本系學士班學生得採計為通識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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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先修辦法 

 

96年6月13日95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年11月9日105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促使本校學士班學生能連貫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以早日就業、升學或出國留學

等，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有碩士班之各學系或研究所等學術單位，得訂定「碩士班先修生甄選辦法」，

甄選本校修畢大二課程之大三、大四學生，成為該系(所)的「碩士班先修生」。  
各系(所)訂定之「碩士班先修生甄選辦法」，應含招收名額、甄選資格、甄選方式、修

課方式與輔導等內容。 
第三條 凡本校合於各系(所)碩士班先修生甄選資格者，得申請參加甄選。各系(所)應於每年八

月底前甄選完畢，並將甄選通過之「碩士班先修生」名單送教務處備查。 
第四條 「碩士班先修生」仍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屆滿（含）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

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入學考試，經錄取後，才能正式取得本校碩士班研究生

資格。 
第五條 「碩士班先修生」於正式成為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後，其於學士班所選修之碩士班課

程，得全部申請抵免學分。惟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之大碩合開科目，不得再申請

抵免，需另選其他科目補足應修學分數。 
第六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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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系碩士班先修生甄選辦法 
 

97年 03月 28日本系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年 01月 21日本系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年 01月 10日本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06月 18日本系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先修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目的為促使本系學士班學生能連貫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以便能早日就業、

升學或出國留學。 

第三條  本系由招生委員會負責甄選事宜。 

第四條  本系「碩士班先修生」名額，以次一學年度本系碩士班核定招生名額之 40%為限。 

第五條  凡本系升大三、大四之學生，得依學校期程提出申請參加甄選。 

第六條  申請者應繳交「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及歷年名次證明」、「讀書計畫」（含研究興趣和

未來修課規劃）、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例如學術著作、參賽作品、獲獎獎項和相關研

究經歷等），並於截止日期前上傳甄選系統。 

第七條  審查方式採資料審查，申請者可自行上系統查詢甄選結果。 

第八條  具「碩士班先修生」資格之大三及大四學生，可選修本系之碩士班課程，修課期間得

由主任及碩士班導師負責輔導，每學期註冊時須先和輔導老師討論選課事宜。 

第九條  「碩士班先修生」仍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屆滿（含）前取得學士學位，並參

加本系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入學考試，經錄取後才能正式取得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資

格。 

第十條  「碩士班先修生」於正式成為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後，其於學士班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

得全部申請抵免學分。惟已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之科目，不得再申請抵免。需另選

其他科目補足應修學分數。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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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系碩士班先修生甄選作業施行細則 
 

98年 6月 23日本系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年 1月 21日本系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月 10日本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06月 18日本系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甄選資格：本系升大三、大四之學生。 

二、甄選名額：以次一學年度本系碩士班核定招生名額之 40%為限。 

三、甄選時間：依學校期程。 

四、繳交資料： 

(一)申請表。  

(二)歷年成績單及歷年名次證明。 

(三)「讀書計畫」（含研究興趣和未來修課規劃）。 

(四)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例如學術著作、參賽作品、獲獎獎項和相關研究經歷等）。 

五、甄選作業要點： 

(一)由招生委員會籌組甄試小組負責資料審查。 

(二)錄取方式： 

1.綜合平均資料審查。 

2.甄選作業中，申請學生之歷年學業總成績，其中本系開授之地理專業科目（含必、選

修）加權百分之二十（本項指標由本系提供），以供參考。 

3.甄試小組依據申請者學業成績或學術表現，決定錄取之優先順序。 

六、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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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畢業學分注意事項 

一、本系畢業學分規定： 

適用入學年度 
本 校 
共同必 
修學分 

教 育 
學 程 
學 分 

本 系 
專業必 
修學分 

本系專業選修最低
學分 自由選修學分 

畢業最低總
學分不得少
於 128 學分
（不含輔系） 

供外系
選修輔
系學分 

103

以

後 

選  修 
教育學程 28 26 34 41 25 154 34 

不  修 
教育學程 28 0 34 41 25 128 34 

中五學制

學生選修

教育學程 
28 26 34 53 25 166 34 

中五學制

學生不修

教育學程 
28 0 34 53 25 140 34 

 

二、超修學分之採認規定： 
1. 系選修學分超修者可列為外系自由選修學分。 
2. 多修(超過 26 學分以上)之本系開設之教育專業科目(課程代碼GEUE開頭，但不含教材

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可申請列計到本系專業選修學分(未申請者不予列計)。 
 

三、教育學分修課注意事項： 
1. 修讀教育學分之同學，其學分應在本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學分不可重複

計算。 
2. 多修(超過 26 學分以上)之本系開設之教育專業科目(課程代碼GEUE開頭，但不含教材

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可申請列計到本系專業選修學分。 
3. 多修(超過 26 學分以上)之教育專業科目，可申請列計到本系自由選修學分。 
4. 自 90 學年度起，選修教育學分時，一律必須是該科目有註明(教)字的科目，才可列為

教育學分。 
5. 教育專業課程的共同必修部分超修科目得列為教育專業科目的選修部分，係指「教育基

礎」及「教育方法」兩部分；超修之「分科教材教法」及「分科教學實習」不得列為教

育專業科目的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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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課程相關問題 

Q１：「社會領域課程概論」、「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專題」可列入系選修否？ 
A：本系學生修習本系開設之「社會領域課程概論」2學分或「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專題」2 

學分，可列入本系專業選修學分，亦可列入領域核心課程學分，具有雙重採計的效力。 

Q２：領域內跨科課程修習之歷史及公領系學分可列入自由選修否？ 
A：本系學生修習的歷史系6學分、公領系6學分，可列入本系自由選修學分，亦可列入領域

內跨科課程學分，具有雙重採計的效力。 

Q３：科目名稱相同是否就可列入社會學習領域？ 
A：1. 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與「領域內跨科課程」規定的歷史專長課程或公民與社會專長課

程學分相同，可採計為領域內跨科課程學分。但該科目若屬於「教育學分」科目、

共同科目、通識科目者，則不可採認為社會學習領域學分。 
2.「教育學分」「共同科」「通識」與「教育專門課程」學分不得重覆採計。 

 

領域內跨

科課程 

歷史專長課

程 
6 

史學導論 2 
必修至少 2 學分 

史學方法 2 
（1）臺灣通史類：  

3 類任選 2 類 

必修至少 4 學分 

臺灣通史 2 
臺灣史 2 
（2）中國通史類：  
中國通史 2 
中國史 2 
（3）世界通史類：  
世界通史 2 
世界史 2 

公民與社會

專長課程 
6 

公民教育 2 

必修至少 6 學分 

政治學 2 

法學緒論 2 

社會學 2 

經濟學 2 

中華民國憲法 2 

民法（一） 2 

刑法（一） 2 

文化人類學 2 

倫理學 2 

個體經濟學 2 

總體經濟學 2 

政黨與選舉 2 

性別教育 2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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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學程課程說明： 
 
 

Q：學分學程之學分列入畢業學分的計算方式？ 
A：學分學程之學分列入畢業學分的計算方式如下： 

例：本系某學分學程至少應修20學分，其中10學分可以本系專門科目辦理抵免（前提是

抵免課程需在該學程的課程架構內）；另10學分若修習學程課程（課程代碼為學程

代碼或外系課程）者，可雙重採計為外系自由選修學分。 
舉例說明：本學系學士班學生應修畢業學分為128 (含系外自由選修25)，其中學分學程

學分有半數(即10學分)屬於本系學分 (GEU開頭的科目)；另半數學分學程10
學分，可列入本系學生的系外自由選修學分。該生修得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

數後，可同時取得該學分學程證明書及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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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師大教育目標 
    秉持校訓「誠正勤樸」為核心價值，以孕育為師為範、培養專業人才，促進教學

精進、推動學術提升，創造優質的教學與研究環境為發展目標。  
◎ 師大人應具備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依據本校的教育目標，期待學生能具備下列四項基本素養與八項核心能力，並藉

由本校通識教育與系所專業課程的規劃（包含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與

實際教學，達成此項目標。  
◎ 師大學生的四大基本素養：  

1.語文素養  
2.藝術素養  
3.科技素養  
4.人文素養  

◎ 師大學生的八大核心能力：  
1.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2.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 
3.批判反思與人文涵養 
4.美感體驗與品味生活 
5.科學思辨與資訊素養 
6.主動探究與終身學習 
7.創新領導與問題解決 
8.社會關懷與公民實踐 

◎ 地理系教育目標 
培養地理學研究專門人才，培育中學地理師資，訓練環境監測與防災、

國土規劃、GIS 設計與應用、觀光遊憩理論與實務專業人才。  

地理系核心能力 
101 年 1 月 4 日系務會議通過 

1 2 3 4 

1-1 了解地理學知識的

基本內涵，包括理論

概念、區域特色等 
1-2 熟練地理學研究所

需的基本技能，包括

GIS 操作、地圖繪

製、資料蒐集、整理

與分析等 
1-3 具備從事地理學研

究的基本能力，包括

問題意識、解析方

法、論文撰述等 

2-1 具備地理學的內涵與技能、應用

於實務研究、規劃與管理能力 
2-2 具備環境議題分析與應用能

力，能整合地理學知識與技能應

用於環境評估與規劃 
2-3 具備整合規劃區域發展，參與制

定政策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2-4 具備整合空間資訊的技能，跨領

域分析、研究、規劃、管理與決

策的應用能力 
2-5 具備中等學校地理教法設計、實

施與評鑑的能力 
2-6 具備中等學校地理教材蒐集、分

析與研發的能力 

3-1 具備自我發展的能

力，以適應未來資

訊化、全球化、多

元化的社會環境 
3-2 能持續性參與研習

及進修，以增進終

身學習及生涯發展

的能力 
3-3 具備人文及科技素

養，以思考、判斷、

創造能力解決問題 

4-1 能自我實踐科

學研究的精神 
4-2 具備多元溝通

與團隊合作的

工作態度 
4-3 具備環境正

義、環境倫理

與實現永續發

展的價值觀 

 


